
	

	

	

	中国科协办公厅文件

	

	科协办发组字〔2025〕28号

	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六届
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提名工作的通知


各全国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：
光华工程科技奖由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设立，主要奖励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、取得杰出成就的中国工程科技专家。受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委托，中国科协负责组织全国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（以下简称学会）开展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提名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学会提名 

请各学会按照《光华工程科技奖管理办法》《光华工程科技奖评审细则》要求，认真组织专家进行评议、提名，每个学会可提名候选人原则上不超过3名。中国科协重点支持和培育学会可增加1名。2024年博士生专项计划托举人数在30人以上的，可增加1名。各学会提名的人选中院士不超过1名。提名的候选人须经理事长（会长）办公会审定。各学会提名工作应于10月10日前完成。

二、提名条件
光华工程科技奖奖励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作出重要贡献、取得杰出成就的中国工程科技专家。非院士候选人年龄不超过65周岁（196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。候选人如为院士，年龄不受限制。候选人应为全国学会或各级科协基层组织正式个人会员。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被提名为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：
1.在重大工程设计、研制、建造、生产、运行、管理等方面解决关键科学技术问题，有重要贡献者；
2.在工程科学技术及管理领域有重要发现、发明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，成绩杰出者；
3.应用本人研究成果、发明创造，发展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，成效特别显著者。

三、提名工作要求
1.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”原则，扩大人才发现和举荐视野，注重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提名优秀工程科技人才，突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导向，优先提名承担国家重大工程、重大科研任务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，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工程科技人才。

2.提名工作应关注长期奋战在科研和工程一线，特别是在企业工作的工程科技人才。关注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工程科技人才。关注西部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的优秀工程科技人才和女性、青年工程科技人才。候选人只能通过一个学会提名。

3.严格提名条件，坚持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，克服“四唯”倾向。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，不要求提供论文影响因子等内容。候选人的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做出的成果为主，候选人应作为主要完成人或主要贡献者。非学术性报纸刊物的有关报道不作为证明材料。
4.学会和候选人要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提名材料要客观、准确、完整。对于存在夸大成果的学术价值、示范效果和经济效益、成果署名及完成人排序与实际情况不符、未经协商一致单独申报多机构合作的成果、将团队或单位成果描述为个人成果等情况，将按照形式审查不通过处理。如候选人被投诉，学会及候选人所在单位应进行调查核实，并提供书面调查材料和结论性意见。

5.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作为提名人选：因品德失范、严重学术不端和违反科技伦理等问题受到处理，因违纪违法等问题受到处理且尚在影响期内、或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，未如实说明违反科学道德及论文撤稿情况、受到过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组织处理等情况。

6.《光华工程科技奖提名书》和附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，需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出具不涉及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证明。违反保密规定的，取消被提名资格。候选人材料凡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引起的争议、投诉等，后果由候选人承担。

7.候选人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征求干部管理、纪检监察部门意见。候选人为企业负责人的，还需按照《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》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相关工作应由学会统一组织，不得由候选人个人办理。
四、工作流程

在学会提名、中国科协评审阶段，候选人和学会无需报送纸质材料，仅需按照“中国科协智慧评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系统）要求在线填写有关内容。提名人选产生后，中国科协将通知学会正式报送材料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候选人注册系统、在线填写有关信息，上传个人声明页和所在单位意见页（原件，扫描上传），进行STID认证，凭“推荐码”提交至学会（具体时间以学会要求为准）。系统网址：https://kecaihui.cast.org.cn。

STID（Science & Technology ID）是科技人才在中国科协的身份标识，以科技人才唯一编码实现人才唯一识别。通过STID可为科技人才提供期刊论文、奖励评价、学术交流等科研活动场景服务。

2.学会通过系统查收“推荐码”、发送至候选人。候选人在线提交后，由学会在线审核，根据分配名额确定正式提名人选，并上传《提名人意见》（不得少于500字）、《提名情况报告》PDF 版、《征求意见表》，完成提名。《提名情况报告》须加盖学会公章，由学会理事长或法定代表人签字（盖章）。

3.中国科协评审产生提名人选后，学会正式报送材料，包括：

（1）《光华工程科技奖提名书》（以系统生成版本为准），学会盖章的提名意见页、候选人签字的个人承诺页纸质原件一式2份（A4纸打印、无需装订、不接收复印件）。

电子版文件1份（由系统生成的可编辑的Word2007文档，存储于U盘中），文件名以“候选人姓名+所参评学部”命名，需签名或盖章处（学会盖章版的提名意见、候选人签字版个人承诺页）用扫描电子版替代。

（2）所附原始材料不超过5篇册。

（3）由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出具的《提名书》及附件材料不涉及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证明纸质原件1份。

（4）所有提名工作材料和候选人材料应由学会报送，谢绝候选人本人报送材料。

（5）报送的纸质材料必须与相应电子版文件完全一致，以系统生成的为准。如内容不一致，按照形式审查不通过处理。《光华工程科技奖管理办法》《光华工程科技奖评审细则》等相关资料详见系统通知公告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提名咨询：林雨恬  周  磊
联系电话：010-62165291
系统支持：王  硕  杨  捷
联系电话：010-62165285  010-62165293
材料接收：黄玉雄  冯丙文
联系电话：18392887980  15521381363
邮寄地址：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，北京市海淀

区学院南路86号中国科协综合业务楼西侧

604房间

附件：1.光华工程科技奖提名书

2.中国科协提名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征

求意见表

3.中国科协提名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候选人（企

业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

4.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页

中国科协办公厅
2025年9月17日
附件1
光华工程科技奖
提名书
被提名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

专业或专长                  

拟参评学部                  

提名人姓名/提名学会/提名机构
光华工程科技奖办公室印制
二〇二五年九月
提名须知
一、奖励范围：本奖面向中国工程科技专家，不对单位和项目集体。
二、奖项设置：奖项分为“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”、“光华工程科技奖”。“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”由各学部专业评审委员会提名，不单独提名；“光华工程科技奖”按提名渠道提名候选人。
三、提名渠道：
1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名。提名年1月1日未满80周岁的院士享有当年的提名权，每位院士提名不超过2人；

2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名。按中国工程院每个学部涉及的工程科技领域，提名各不超过10人；

3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名（不超过20人）；

4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科技厅（科技局）提名（每个提名单位各不超过3人）；

5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（不超过5人）；

6、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专家提名（每位专家提名1人）；

7、港澳台地区由指定提名机构提名（每个地区提名不超过6人）；

8、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理事会（简称理事会）理事提名（每位理事提名不超过2人）。

四、奖励对象：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、取得杰出成就的中国工程科技专家。
五、关于获奖候选人的条件：
1．在重大工程设计、研制、建造、生产、运行、管理等方面解决关键科学技术问题，有重要贡献者；
2．在工程科学技术及管理领域有重要发现、发明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，成绩杰出者；
3．应用本人研究成果、发明创造，发展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，成效特别显著者。
六、奖励名额和金额：“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”1名，奖金100万元人民币，“光华工程科技奖”不超过45名，奖金每人20万元人民币。
被提名人情况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日期（公历）
	  年  月  日

	出生地
	
	民 族
	
	政治面貌
	

	毕业学校
	
	最高学历
	

	专业或专长
	

	专业技术
职称
	
	专业技术
职务
	

	所在单位
	
	行政职务
	

	是否院士
	工程院院士☐     中科院院士☐     非院士☐

	通信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
	单位电话
	
	住宅电话
	

	手    机
	


一、主要学历（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，6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校（院）及系名称
	专业
	学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主要经历（10项以内）
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/技术职务/职称
	主要科研工作（限50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三、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、贡献介绍（突出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的贡献，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和原创性科技成果，突出工程或产业贡献，限3000字）：

四、科技奖项 [包括国家三大奖，省、部级一、二等奖等，限填6项以内（同一成果及相关科技奖项，只填写一项最高奖项）。请在“基本信息”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（项目）名称，类别（国家、省、部）名称，获奖等级，排名，获奖年份，证书号码，主要合作者]

	序号
	基本信息（限100字）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五、发明专利情况 [限填6项以内。请在“基本信息”栏内按顺序填写实施的发明专利名称，批准年份，专利号，发明（设计）人，排名，主要合作者，本人在专利发明和实施中的主要贡献。如无实施证明材料则视为专利未实施]
	序号
	基本信息（限100字）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六、论文和著作 [填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10篇（册）以内。请在“基本信息”栏内按顺序填写论文、著作名称，年份，排名，主要合作者，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]
	序号
	基本信息（限100字）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七、重大工程、重大科研任务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果（限填5项以内）

	序号
	成果简介（限100字）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提名人意见（限600字）：
郑重声明：本人/本学会/本机构了解被提名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，对被提名人所作的介绍和评价是真实、公正的。对“在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”内容的真实性负审核责任，愿意提名。
提名人签字/提名学会盖章/提名机构盖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本人拥护党的领导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言行合法合规。

本人接受提名，对《提名书》和附件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，并承诺《提名书》及附件材料均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敏感信息和知识产权纠纷，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违反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

被提名人签字： 

年    月    日
附件2

中国科协提名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
候选人征求意见表
姓名：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

	干部管理

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候选人所在单位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（包括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）、国有企业的须提供此表；如出现对干部管理部门不明确的或存在延期提交等情况，请及时与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联系，010-62165291。

附件3

中国科协提名第十六届光华工程科技奖
候选人（企业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企业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1.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2.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3.税务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4.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 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5.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 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候选人为企业负责人的须提供此表，包括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等。如存在延期提交等情况，请及时与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联系，010-62165291。

附件4

候选人所在单位意见
	1.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道德品行等方面出具意见，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提名，并对候选人《提名书》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涉密情况进行审核，字数不少于300字，不得以仅盖章替代。

2.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就职单位不一致的，实际就职单位应同时签署意见并签字、盖章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中国科协办公厅
	2025年9月18日印发




